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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口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周政行复决〔2024〕208号

申 请 人：周口某某有限公司

被申 请 人 ：周口市淮阳区人民政府

申请人周口某某有限公司对被申请人周口市淮阳区人民政

府未作出征地补偿决定书不服，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本机关于 2024年 4月 7日依法予以受理。行政复议期间因双方

自愿调解本机关于 2024年 5月 30日中止审理，后因双方未能

达成调解协议，本机关于 11月 5日恢复审理，现已复议终结。

申请人请求：责令被申请人对征收申请人土地按照评估价

格及时作出征地补偿决定书。

申请人称：申请人周口某某有限公司属 2010年招商引资企

业，通过招拍挂的方式竞得淮阳县开发区三区 XX号工业建设

用地 XX亩，2019年因“某某”项目，某某公司所用宗地被纳

入征用范围。申请人同意政府征收，被申请人于 2019年 4月和

2020年 7月指定河南某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某某公司的固定

资产（包括土地、建筑不动产以及搬迁设备等）进行评估，并

出具了豫某某评报字（2019）第 XX号和（2020）第 XX号资

产评估报告，但评估公司对申请人厂区四周围墙遗漏了评估。

截止到目前，申请人已收到补偿款 2200万元，由于被申请人不



- 2 -

再支付剩余补偿款项，申请人通过信访渠道得知，被申请人对

申请人进行打包补偿 2200万元，但未告知申请人补偿的具体项

目标准。申请人认为，政策性补助费 2998580元、搬迁补助费

1079238元、临时过渡厂房租赁费 1050624元以及厂区四周围

墙费用 1XX000元应当一并进行补偿。根据《土地管理法》第

47条和《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 29条、第 XX条以及淮政

〔2019〕54号文件规定，被申请人作为案涉土地的征收主体，

理应与申请人协商一致后签订补偿协议，因双方无法达成协

议，应及时作出征收补偿决定，但被申请人至今对征收申请人

土地未作出补偿决定书，仅支付 2200万元补偿款。综上，请求

复议机关依法支持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被申请人称：1.被申请人已经按照与申请人达成的口头补

偿协议，足额履行了对申请人的补偿义务。申请人是淮阳县

2010年招商引资企业，被申请人于 2010年 4月 XX日与其签订

了《在淮阳县工业园区投资兴建服装研发项目》合同书，其中

合同中有约定为：“若因国家、省、市或本县政府对本合同项

下宗地规划进行调整、改变土地用途、确需收回或部分收回该

宗地使用权的，区政府应按某某所涉及（经评估）资产依法给

予补偿，作为对某某因中断生产经营而造成重大损失的补偿。

该宗土地所有建筑物及附属物归乙方处理”。被申请人为了便

于工业企业及市民办理业务需求，按照规划建设“某某”以及

“某某”，需征用申请人宗地。原淮阳县产业集聚区管理委员会

根据被申请人工作安排，就上述事宜与申请人进行沟通后，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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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人同意被申请人的拆迁补偿方案。经双方协商，于 2019年 5

月 XX日委托河南某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申请人因土地征收

所涉及的地上房屋建（构）筑物、附属设施、机械设备、厂区

绿化苗木、土地使用权及停产停业损失进行评估，该宗地及地

上附属物所有部分资产拆迁补偿按照资产在评估基准日的评估

价值为（豫某某评报字（2019）第 XX号）：1964.89 万元。

2020年 7月由于规划临时改动，不再使用该宗地，导致申请人

再次进行搬回迁。2020年 7月 XX日河南某某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对申请人因搬（回）迁造成的费用支出及停产停业损失在基

准日的价值再次进行了评估，评估价值为（豫某某评报字

（2020）第 XX号）：243.55万元。被申请人在 2021年 1月 8

日召开的 2021年度第一次常务会议上研究决定，参照第三方评

估价格，对申请人地上附属物、搬迁费等补偿科目打包补偿

2200万元，并允许申请人通过招拍挂程序，竞拍某某路北侧、

某某西侧 XX亩宗地作为建设用地新建厂房使用，新建项目不

再享受招商引资有关税收及土地等各项优惠政策。该补偿决定

形成后，及时委派产业集聚区管委会与申请人沟通协调，申请

人当时也同意了被申请人的补偿方案。在此基础上，被申请人

委托产业集聚区管委会在申请人搬迁前、后分别于 2021年 2月

X日、2021年 5月 XX日、2021年 9月 X日、2021年 12月 XX

日、2022年 3月 XX日、2022年 3月 XX日拨付某某公司拆迁

补偿款 XX万元、XX万元、XX万元、XX万元、XX万元、

XX万元，合计拨付补偿款 2200万元。补偿款到位后，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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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又要求继续履行 2010年 4月 XX日签订的招商引资

合同约定的事项，并按照淮阳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淮阳县城

市规划区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暂行办法》（淮政〔2019〕54号）

文件给予政策补偿。鉴于原淮阳区产业集聚区管理委员会已按

照 2021年度第一次常务会议决定，对申请人全部补偿到位，被

申请人对申请人的补偿义务已经全部履行完毕。2.申请人提出

的行政复议申请已经超过了申请行政复议法定期限，应依法予

以驳回。被申请人与申请人达成拆迁补偿协议的时间在 2021年

度第一次常务会议后，申请人接受了被申请人对其补偿 2200万

元的协议就开始搬迁，被申请人也委托原淮阳区产业集聚区管

理委员会分别于 2021年 2月 X日至 2022年 3月 XX日向申请

人支付 2200万元补偿款，这期间，申请人没有提出过异议，也

没有对拆迁补偿协议提出过异议。若申请人对补偿金额有异

议，那么，在向其通报协议时的 2021年初就知道自己的权益受

到了侵害，但其直至 2024年 3月 XX日，申请人才申请行政复

议，此时已远远超过了申请行政复议的法定期限 60日。综上，

请求复议机关依法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经审理查明：1.2010年 4月 XX日淮阳县某某研发有限公

司与淮阳县人民政府签订《淮阳县某某研发有限公司在淮阳县

工业园区投资兴建服装研发项目合同书》，其中第二十二条约

定：“若因国家、省、市或本县政府对本合同项下宗地规划进

行调整、改变土地用途、确需收回或部分收回该宗地使用权

的，区政府应按某某所涉及（经评估）资产依法给予补偿，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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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对某某因中断生产经营而造成重大损失的补偿。该宗土地所

有建筑物及附属物归乙方处理”。淮阳县某某研发有限公司按

照协议约定内容完成建设任务后注册新公司“周口某某有限公

司”。2013年 4月 X日，淮阳县人民政府为周口某某有限公司

颁发淮国用（2013）第 XX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2.2019 年因

“某某”项目，淮阳区人民政府需征用周口某某有限公司所用

宗地。经双方协商一致后，委托河南某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

某某公司的资产进行评估，并出具了豫某某评报字（2019）第

XX号资产评估报告和豫某某评报字（2020）第 XX号搬（回）

迁费用及损失资产评估报告。其中，豫某某评报字（2019）第

XX号评估结论为：淮阳县产业集聚区管理委员会委估的资产

在评估基准日的评估价值为 1964.89万元，包括房屋建筑物评

估价 1XX85600 元、构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评估价 1642800

元、管道和沟槽评估价 164500 元、机器设备评估价 986570

元、土地评估价 3297900元、绿化苗木资产评估价 60691元及 6

个月停产停业损失 XX0800元；豫某某评报字（2020）第 XX号

评估结论为：周口市淮阳区产业集聚区管理委员会委估的资产在

评估基准日的评估价值为 243.55万元。3.周口市淮阳区人民政府

2021年度第一次常务会议纪要（2021年 1月 22日）确认：整体

征用周口某某有限公司 1.26万平方米土地用于建设产业集聚区商

务中心停车场，参照第三方评估价格对其补偿 2200万元。允许

周口某某有限公司通过招拍挂程序，竞拍某某路北侧、某某西侧

XX亩宗地作为建设用地新建厂房使用，新建项目不再享受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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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资有关税收、土地等各项优惠政策。4.周口某某有限公司分别

于 2021年 2月 X日、2021年 5月 XX日、2021年 9月 X日、

2021年 12月 XX日、2022年 3月 XX日、2022年 3月 XX日从

周口市淮阳区产业集聚区管理委员会领取补偿款 XX万元、XX

万元、XX万元、XX万元、XX万元、XX万元，合计领取补偿

款 2200万元。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征收申请人土地未作出补偿

决定书，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行政复议期间，本机关于 2024年 5月 20日通过电话听取

申请人意见，2024年 5月 30日复议机关组织听证，申请人表

示申请人意见与行政复议申请书所阐述理由一致。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1.淮国用（20XX）第 XX号国有

土地使用证；2.淮阳县产业集聚区管理委员会拟土地征收涉及周

口某某有限公司所拥有的部分资产拆迁补偿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

告（豫某某评报字（2019）第 XX号）；3.周口市淮阳区产业集

聚区管理委员会拟核实周口某某有限公司搬（回）迁费用及损失

资产评估报告（豫某某评报字（2020）第 XX号）；4.周口市淮

阳区人民政府 2021年度第一次常务会议纪要；5.借条 2份、领条

4份以及转账支付存根 7份、业务委托书 1份；6.关于周口某某

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某反映信访事项的调查报告；7.《淮阳

县某某研发有限公司在淮阳县工业园区投资兴建服装研发项目合

同书》。

本机关认为：《淮阳县某某研发有限公司在淮阳县工业园

区投资兴建服装研发项目合同书》第二十二条约定：“若因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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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省、市或本县政府对本合同项下宗地规划进行调整、改变

土地用途、确需收回或部分收回该宗地使用权的，区政府应按

某某所涉及（经评估）资产依法给予补偿，作为对某某因中断

生产经营而造成重大损失的补偿。该宗土地所有建筑物及附属

物归乙方处理”。本案中，被申请人周口市淮阳区人民政府拟

使用申请人周口某某有限公司土地用以建设停车场项目，该决

定已在会议纪要中经淮阳区人民政府同意通过。按照上述约

定，提前收回土地使用权的，应对申请人给予补偿。虽然被申

请人已对申请人资产予以评估并按照会议纪要委托淮阳区产业

集聚区管理委员会向申请人先后 6次合计支付了 2200万元的补

偿款，但被申请人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将会议纪要中所明确的

补偿数额告知申请人并在申请人同意该补偿数额的情况下支付

的，即被申请人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对补偿事宜达成了一致意

见。现申请人对 2200万元补偿数额不服，在双方未签订补偿协

议的情况下，被申请人应就补偿事宜与申请人进行协商，协商

不成的及时作出书面补偿决定，以保障申请人的知情权及寻求

救济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六条

“被申请人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政复议机关决定被申请人在

一定期限内履行”之规定，本机关决定：

责令被申请人周口市淮阳区人民政府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

30日内对申请人作出书面补偿决定。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 15日

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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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11月 8日


